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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友善的基督．約翰福音中的基督形象 
第十課：彼得與我們 
 

主 啊 ， 你 知 道 我 愛 你 ！ 
──約 13、18、21 

 

引言：彼得與我們何干？ 
 

這是本課程的最後一課，本來的題目是「彼得」，但我思前想後，終於加上「與我們」

三個字。為甚麼呢？ 

 

還記得前面九課提過的人物嗎？當中有「無知的群眾」、「傲謾的拿但業」、「偽善的宗教

領袖」、「身世可憐的撒馬利亞婦人」、「冷酷無情的猶大」、「剛正殉道的施洗約翰」和「柔

情似水的門徒約翰」等，你能否在這些人物之中，找到可以「認同」的對象呢？ 

 

我敢說，要在這些人物之中找到可以「認同」的對象並不容易，因為他們當中，「壞的

太壞」，壞得我們不想認同，但「好的又太好」，好得我們又不敢認同。還有一些因為

資料不全而無法認同。可是，若聖經中與主相遇的人，統統都是我們不想或不敢或無

法認同的人物，哪麼，我們讀來幹甚麼？這不是「自我中心」，而是我們讀聖經的一個

很合情合理的期待，就是要找到自己可以與耶穌基督相遇的「典範」或「平台」。 

 

上述人物並非絕無幫助，多多少少，我們都能從他們與主耶穌的相遇之上，得到正面的

啟發與安慰，或反面的提醒與警誡。不過，當中，能叫我們非常認同、十分共鳴的，卻

仍是不容易找到。 

 

但有一號人物──彼得，也就是本課程的「壓軸人物」，卻「潛質」特厚。在彼得的身

上，許多人，包括大多數「我們」，都能找到極深刻的「認同」──就是那些你可能不

想、不敢，但終於不得不認同的生命氣質與信仰掙扎。 

 

因此，最後一課，在我講論「彼得」的同時，實在也是在反映「我們」，希望你讀罷這

課程，絕不會「空手而回」。 

 

言歸正傳，彼得的生平事跡很多，集中於約翰福音，最經典的是以下三個片段： 

 

一、在「最後晚餐」筵席上扭扭捏捏欲言又止欲拒還迎的「婆媽表現」(約 13) 

二、在「主被捕的那夜」先而「護主」後而「不認主」的「矛盾表現」（約 18） 

三、主復活後在提比亞海邊「打魚」又答不清是否愛主的「狼狽表現」(約 22) 

 

我將集中分析這三個片段，尤其是最後一個，但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彼

得這個人，而是也看到你自己與他一樣的「婆媽」、「矛盾」與「狼狽」，但

亦不只看到你自己的種種不堪，更應看到主耶穌在祂的極度「狠心」和「不

友善」的背後，不能言喻與深不可測的慈悲、忍耐和智慧，從而與傲謾的

拿但業與多疑的多馬一同宣認：「你真是以色列的王，是上帝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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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上的「婆媽」 
 

在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的筵席（通稱「最後晚餐」）上，彼得表現得婆婆媽媽、扭扭捏

捏、畏首畏尾、欲拒還迎、又欲言又止，叫人氣結。我們細看以下兩個情節── 

 

約 13:1-9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耶穌知道父已將

萬有交在他手裏，且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裏去，就離席站起來，

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

手巾擦乾。挨到西門彼得，彼得對他說：「主啊，你洗我的腳嗎？」耶穌回答說：「我

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耶穌說：

「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西門彼得說：「主啊，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

也要洗。」... 

 

主耶穌洗門徒的腳，彼得先是煞有介事地認為「不配」與「不該」──師傅怎可為弟子

洗腳喇，成何體統？何況，眼前的更是「非一般的師傅」──祂是彌賽亞、是上帝的兒

子？按人間貌似敬虔的「宗教常識」，上帝「服侍人」是極不該的，接受主的「洗腳服

侍」，就更是罪該萬死的「瀆神」行為，所以，他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意思是「提

醒」主這行為是「不當」的，應該予以停止。 

 

其實在此之前，彼得早已試過按其「宗教常識」來「勸阻」主耶穌走十架殉難的路，而

被主罵了一場── 

 

太 16:21-23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

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啊，萬不可如

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你

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 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但彼得現在又忘記了，又故態復萌了──在信仰上如此「健忘」，多麼似我們呀！ 

 

但當主耶穌聲言「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之後，彼得就慌得說「不但我的腳，

連手和頭也要洗」。接受主耶穌為他洗腳，他怕這是「瀆神」行為而拒絕，因為怕「太

親近不敬」的不宜舉止會「破壞」他與上帝的關係。但聽主一說，原來「不洗」也會「破

壞」關係，他又怕得馬上要「全身都洗」，以免又會在相反的方向「冒犯」上帝，失去

上帝的「寵愛」。 

 

第二個情節也相仿，我們再看下去── 

 

約 13:21-25 耶穌說了這話，心裏憂愁，就明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

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門徒彼此對看，猜不透所說的是誰。有一個門徒，是耶

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西門‧彼得點頭對他說：「你告訴我們，主是指

著誰說的。」那門徒便就勢靠著耶穌的胸膛，問他說：「主啊，是誰呢？」 

 

無疑，彼得確是愛主的，他也很關心主的「死活」，很想問主「賣你的是誰」，但因著剛

才在「洗腳」一節上的「失言」，心裡已經慌了，再加上「敬虔主義者」一貫的畏首畏

尾，便不敢再開口，怕自己講多錯多。但畢竟是忍不住了，於是，就婆婆媽媽、曲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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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地「託」門徒約翰問近在咫尺的主耶穌。這情況，很像許多父親從來不與兒女說話，

卻「託」母親「轉告」一樣。 

 

其實，天主教在耶穌基督以外，「增設」一大堆「中介人或中介物」，諸如「聖母」、「聖

人」、「聖物」、「聖禮」等等，部分原因就是基於一種「偽敬虔心理」，覺得上帝「太神

聖」，甚至連祂的兒子──基督也「太神聖」，與祂們「直接對話」不免不敬，有褻瀆的

嫌疑或危險，因此中間應該加一點「緩衝」甚麼的。 

 

對於上帝（主耶穌），彼得這個「太近」又怕、「太遠」又怕，「問」又不敢，

「不問」又不忍的表現，極符合典型的「敬虔主義者」的心理。告訴大家，

在教會圈子裡，或者就在你身邊，有許多這樣的人，可能你自己就是其中

之一。荒謬可憐的是，這些人越想「接近」上帝，就越怕稍稍「行差踏錯」

而「遠離」上帝（或被上帝棄絕），於是畏首畏尾，進退失據，結果總是在

心理上離開上帝很「遠」。彼得「欲近而遠」的婆媽表現，就是基於這種極

普遍的「宗教心理」。想想，你不也是如此麼？ 
 

 

二、深夜的「矛盾」 
 

彼得不僅在主被賣當晚的筵席上舉止婆媽扭挫，其實，整個晚上，他的表現都極為反覆

矛盾，大起大跌。他先是信誓旦旦，聲言願與主「同生共死」── 

 

約 13:33-38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

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西門彼得

問耶穌說：「主往哪裏去？」耶穌回答說：「我所去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我去，後

來卻要跟我去。」彼得說：「主啊，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我願意為你捨命！」 

 

怎料又被「不友善」的主耶穌潑了一臉冷水── 

 

耶穌說：「你願意為我捨命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真是「無癮」之極。彼得難免有多少不甘，但又不敢多言，又怕講多錯多。不過，他心

中想著的，一定是不斷「提醒」自己，要「好自為之」，不要被主「不幸言中」。果然，

在這種「衰不得」的心理驅動下，當主被捕的「一剎那」，彼得果然萬分「神勇」，揮刀

捨身「護主」，一如他自己的「許諾」── 

 

約 18:1-11 耶穌說了這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他

和門徒進去了。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屢次上那裏去聚集。

猶大領了一隊兵，和祭司長並法利賽人的差役，拿著燈籠、火把、兵器，就來到園

裏。...西門‧彼得帶著一把刀，就拔出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

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 

 

怎知還是「好心著雷劈」，又被主耶穌噴得一臉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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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就對彼得說：「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 

 

這回，彼得不單「講」多錯多，連「做」多也錯多──實在叫他「慌」了！不過，基於

對主的三年師徒情誼，或更多是本於自己仍然「不服輸」的心理，彼得於是跟著被捕的

主到「大祭司」的院子裡，要看看這事「發展」如何── 

 

約 18:12-16 那隊兵和千夫長，並猶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穌，把他捆綁了，先帶到

亞那面前，因為亞拿是本年作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發

議論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西門‧彼得跟著耶穌，還有一個門徒跟

著。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識的，他就同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卻站在門外。

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和看門的使女說了一聲，就領彼得進去。 

 

怎料，未看得到主耶穌的「結局」，彼得卻先看到自己的「結局」── 

 

路 22:54 他們拿住耶穌，把他帶到大祭司的宅裏。彼得遠遠的跟著。 

 

又是「老例」──彼得原想「遠遠的跟著」，好保持距離，免得主耶穌關於他「三次不

認主」的預言會「應驗」，卻沒想到，要「出事」的終歸「出事」，他竟真的「三次不

認主」，還有「雞叫」來「提示」他，完全被主耶穌「命中」── 

 

約 18:17-27那看門的使女對彼得說：「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他說：「我不是。」

僕人和差役因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裏烤火；彼得也同他們站著烤火。大祭

司就以耶穌的門徒和他的教訓盤問他。...西門‧彼得正站著烤火，有人對他說：「你

不也是他的門徒嗎？」彼得不承認，說：「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彼

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說：「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園子裏嗎？」彼得又不承認。

立時雞就叫了。 

 

當「雞叫」的一剎那，彼得想起主的「預言」，心中一直最怕的事終於發生了── 

 

我終於「衰」了！上帝這回一定棄絕我了！ 
 

彼得婆婆媽媽、扭扭捏捏，思前想後、畏首畏尾、左閃右避，卻終歸「難

逃一劫」。一切宛如宿命，半點不由人。從此，彼得確信，他與主耶穌的關

係情分，終結了（或者根本從未開始過），而他的信仰生命，也完蛋了。一

切，都以悲劇或荒謬劇，告終、落幕──從此，恩斷情絕，此情不再，直

到永遠、永永遠遠！ 

 

我們知道，三天後，主就復活了，「一天光曬」了。但請大家記得，此刻的

彼得，已意志消沉到頭也抬不起來。主三天後的復活，對彼得來說，不是

輕輕鬆鬆的「一天光曬」，而是更「難堪」的開始──他哪有面目再見復活

的主，哪有勇氣面對失敗醜惡的自己？上帝叫基督復活，只待三天；但主

耶穌幫助彼得及眾使徒「復活」，卻要四十天之久...我們回頭看主自己復

活後的四十天，祂如何叫門徒也「復活」。其中，有許多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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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習作解答 

四十日奇異之旅──耶穌基督復活後 40 日日誌 

請根據各福音書的末段、使徒行傳的開首及林前十五章，重組拼合一個「行事日誌」，

記述基督在復活與升天之間的具體行程。 

──請特別留意與「彼得」及「耶穌失蹤」相關的情節── 

 

日次 / 時間 事 件 經文 / 備註 

受難日 主被捕，彼得三次不認主，主受難。  

墳墓日 ？ ？耶穌「不見了」 
復活日   

婦女們往墳墓打算膏抹主的遺體。 可 16:1、路 24:1 

天使向婦女們顯現告知主已復活，並吩咐她

們去告訴眾使徒到加利利見復活主。 

太 28:2-8、路 24:3-9 
參太 26:32 但我復活以後，要

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婦女們往告使徒等，但他們卻不相信。 路 24:10-11 
婦女們可能忘了叫他們往加利

利去（參可 16:18 及約 20:2） 

彼得、約翰跑往墳墓察看，相信主的遺體不

見了，但並未相信主已復活。 

路 24:12、約 20:3-10 

主親自向馬利亞（或婦女們）顯現，並吩咐

她（們）再去告訴眾使徒到加利利見復活

主。 

太 28:9-10、約 20:11-18 
可能是主先單獨向抹大拉的馬

利亞顯現，她再轉告其他婦女 

上午 

但使徒們仍是不信主已復活。 可 16:11 

主單獨向彼得顯現 路 24:34、林前 15:5 
這次顯現聖經提得極簡略 

耶穌在以馬忤斯向兩門徒顯現。 路 24:13-32 

下午 

兩門徒往告眾使徒，但他們還是不信。（可

能經彼得表態見過主後，開始接受。） 

路 24:33-35、可 16:12-13 

晚上 主在耶路撒冷的樓房上向眾使徒顯現，並責

備他們的不信。（當晚多馬不在場，因而不

肯相信主的復活。） 

路 24:36-40、可 16:14、 
約 20:19-25 
以馬忤斯的兩門徒可能在場； 
多馬不信的是主的身體復活。 

 
？ ？耶穌又不見了！ 

復活後一週 主在同一樓房上再向 11個使徒顯現，並責

備多馬的不信。 

約 20:26-29 

 
？ 

？ 11個使徒終於往加利利去了。 

？ 
耶穌再三不見了！？ 



 6

 
？ 

 

？ 彼得帶頭打魚去，主在提比里亞海邊第三次

向眾使徒顯現；主三次問彼得「你愛我麼」。 

約 21:1-22 
提比里亞海即加利利海。 

使命日 主在加利利向 11個使徒頒布大使命。（當時

可能有其他門徒在場，並達 500之多。） 

太 28:16-20、林前 15:6 

 眾使徒重返耶路撒冷 參路 24:49、徒 1:4-5 

升天日 
復活後 40 天 

主重申大使命，然後升天。 路 24:50-52、徒 1:6-12、 
可 16:15-19 

 

1. 主耶穌行蹤飄忽的二、三十天究竟去了哪裏？ 

2. 主耶穌為甚麼總是要門徒山長水遠往「加利利」去？ 

 

附：一顆忐忑的 心 ──彼得在主復活後 40 日的思潮起伏 

       （試續繪彼得的「心理曲線」）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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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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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

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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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樓

房上

向眾

門徒

顯現 

？ 

主一

週後

再向

門徒

顯現 

？ 

眾使

徒往

加利

利去 ？ ？ 

提比

里亞

海邊

主第

三次

顯現 

主在

加利

利頒

布大

使命 

門徒

返回

耶路

撒冷

等候 

主重

申大

使命

然後

升天 

 

1. 請設身處地，想想在這 40 天裏，彼得是怎樣「捱」的？ 

2. 請更設身處地，想想主耶穌為甚麼這樣狠心「玩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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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邊的「狼狽」  
 

我們看過主餐席上彼得的「婆媽」，領教過主被的那夜上彼得的「矛盾」，在聖經記載的

這個早上，我們還要目睹他在提比哩亞海邊的「狼狽」。 

 

原來，主耶穌復活後，一早就託人（天使及婦人們）約門徒到「老地方」見，就是提比

哩亞海邊，即加利利海，就是彼得等人當初蒙召，撇下漁網追隨基督的地方。只是門徒

不相信「婦人之言」，一直在耶路撒冷呆等，但主耶穌在頭一週向全體門徒顯現了兩次

後，便音信全無。門徒不知又呆等了多久，才想起，或終於服氣，跑去提比哩亞海邊碰

碰運氣。但怎知去到那裡，主耶穌卻又蹤影全無，又不知等了多少日，彼得終於等不下

去，而自己「打魚去」了，眾門徒也只好跟著去。結果，就在這第二天早上，打到天亮

也一無所穫的時候，主耶穌才「施施然」現身... 

 

我們先讀一遍整個情節（約 21），感受一下其中曲折，並試試代入彼得的角色，明白他

何以會表現得這麼「狼狽」不堪，又代入主耶穌的角色，明白祂何以會如此狠心，遲遲

不向苦候的門徒現身── 

 

21:1-3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

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兩個

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

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 

 

21:4-8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就對他們說：「小

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

就必得著。」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

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

海裏。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 

 

21:9-14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耶穌對他們說：「把

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西門彼得就去，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一百五

十三條；魚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耶穌說：「你們來吃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

敢問他：「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耶穌從死裏復活

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21:15-19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

些更深麼？」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

小羊。」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說：「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

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麼」，就憂愁，對耶穌說：

「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我實實在

在地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

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

死，榮耀神。）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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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22彼得轉過來，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著，（就是在晚飯的時候，靠著耶

穌胸膛說：「主啊，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說：「主啊，

這人將來如何？」耶穌對他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

吧！」 

 

綜觀全章聖經，只要我們細心，應該看到「耶穌失蹤」與「彼得打魚」的

事件俱疑點重重，耐人尋味： 
 

1. 主復活後為甚麼逼門徒去老遠的提比哩亞海邊（加利利），而不在

近於咫尺的耶路撒冷作第三次顯現？ 

2. 彼得「打魚去」是「背棄使命」麼？他心裡想著甚麼？ 

3. 加利利之約，是主耶穌「遲到」，還是門徒先「遲到」了？ 

4. 主耶穌既預備好「早飯」，為甚麼不一早現身，還讓門徒白等了多

天，直到「打魚去」又辛勞一晚而一無所獲，才忽然出現？ 

5. 耶穌這次顯現，許多細節是否似曾相識？如門徒通宵打魚卻一無所

獲，按主命撒網卻「滿載而歸」，此中可有寓意？ 

6. 主耶穌再三問彼得「你愛我麼」，又再三自言自語地回應「你牧養

我的羊」，是甚麼意思呢？ 

7. 彼得連自己是否愛主都答不出來，又是甚麼意思？ 

8. 主問到彼得「啞口無言」，是要否定他，還是肯定他？ 

9. 這是一次「新」的呼召？還是「舊」呼召的「確認」或「補充」，

還是¡¡ 

10. 彼得何以問起別人（門徒約翰）的「前途」？ 

此中又是重重曲折，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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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人人心裏都有座「斷背山」？ 

 

 

 

 

 

 

 

 

 

 

 

 

 

 

 

 

 

 

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斷背山，只是你沒有上去過。 

往往當你終於嘗到愛情滋味時，已經錯過了，這是最讓我悵然的。  

    ──李安  

 
 

作為基督徒 

我們不僅拒絕「斷背山」上（同性戀）的行為 

更要拒絕其背後的理念──名為寬容，實為反叛 

即使它說得情調多麼淒美、理據怎樣堂皇 
 

基督徒不需要「斷背山」 

但決非寡情、薄義... 

因為，我們有更淒美動人的「加利利」（提比哩亞海） 

與永誌不渝的「橄欖山」 
 

人人心裏都應有個「加利利」、有座「橄欖山」 
 

故事回放 

就在兩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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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此情可再 ──從「加利利」到「橄欖山」 
 

主基督復活後，不是馬上「撥開雲霧見青天」，卻是若隱若現，叫彼得及

眾門徒牽腸掛肚，無所適從。這四十天裏，基督霎時顯現，又轉瞬失蹤，

是祂在世上的時候，給門徒最後一次，也是最厲害的一次「不友善」的考

驗。但祂的真正苦心，卻是要在一眾門徒完全死心喪志，自己判定「此情

不再」的時候，驀然再現，好向他們確證： 
 

此 情 可 再 ！ 

紙短情長，以下描繪，只能告知你其中萬一，你必須親自「上去」看看。 
 

（１）情．已．逝 

耶穌基督雖已復活，並且向門徒顯現，甚至向彼得單獨顯現，但彼得仍然滿心羞愧，覺

得自己裡外都「不是人」，實在沒有資格繼續追隨基督。他心裏仍極愛主，但滿心的羞

愧，加此「敬虔主義」的框框，卻使他判定，他與主之間的主僕深情，已經再沒有「復

合」的可能。主雖然極度「大方」地來找他，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卻深自恐懼── 

 

山 盟 雖 在 ， 此 情 不 再 ！ 
 

是誤會 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從前情濃如酒卻遇著防衛  

今天的你已是完全陌生 回我身邊不過當初的愛已漸逝  

滴著淚 問甚麼因素錯誤計 情人能重逢心卻未獲連繫  

今天的我已是豪情盡洗 就算始終不變當天的約誓 

情已逝 我當初傷你心  令你悲悽 不得不放棄 柔情何時已消逝 沒法可重計  

情已逝 我當初一帶走便再不歸 雖今天再遇你 濃情仍然似水逝 從前莫再提 

 

【這些歌詞出處，大家上網找找吧，為配會情節，部分略經修改，下同。】 

 

彼得並不恨主，他恨的只是自己！──他恨自己不自量力、恨自己有眼無珠，恨自己忘

情負義。回首當初，就算主不介意他，他也介意自己，只能羞愧的說：「算了吧！」 

 

（２）似．夢．迷．離 
 

拒絕「復合」的，原來是彼得自己。不是因為他恨主，而是恨自己。因為主耶穌越是大

方，越是既往不究，彼得這個「硬漢子」就更加無地自容，更覺得自己不知所謂，不配

追隨基督。但三年來的主僕恩情，卻何等深厚，彼得口裏雖拒絕主的憐恤：「主啊，算

了，放棄我吧！」但心裏，卻說了不知多少遍：「主啊，不要離開我！」 

 

彼得自以為負責、決絕地「拒絕」與主「復合」以後，不消半晌，他又後悔得幾乎要殺

死自己。就在這猶疑忐忑之間，他進退失據，欲捨難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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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痴總有缺憾 情深總要別離 天意愛弄人 誰人可退避  

時光幾次錯漏 人海幾次傳奇 聚了又分 愛情似夢迷離 

如果可以抉擇 能否一切暫停 將我這份情 來重新鑑定 

誰迫使我冷漠 誰勾起我共鳴 沒法望清這時這份濃情 

面對去或留 徬徨怎決定 為何熱戀不應該愛慕的你  

曾也盡努力 求共你一起 無奈這風雨難逃避 

流乾所有眼淚 來演一剎傳奇 在歲月中愛情繼續流離 是甜是苦愛情似夢迷離 

 

 

（３）別．怕．我．傷．心 
  
不知過了多少個主音信全無的晚上，眾門徒終於「應約」而來，去到加利利海邊，就是

從前與主「邂逅」的地方。但主耶穌卻依舊蹤跡渺然。加利利海邊，輕濤拍岸，三年過

去，景物依然，可惜已人面全非，此情難再。 
 
又不知過了多少個夜深難寐的夜晚，就在一個最痛苦無望的早上，彼得終於「打魚去」

了。彼得並不恨主，他只恨自己──恨自已當初誇下海口，卻最終三次不認主；更恨自

己「拒絕」基督復活後的好意挽回，如今覆水難收，追悔莫及。 
 
我打魚去！──彼得意想，三載的主僕深情，既已被自己不可饒恕的無知、軟弱、固執

徹底摧毀了。事到如今，他只好重執魚網，重操故業。「我打魚去！」意思是── 
 

讓所有人，更重要是讓主，把我這個不肖門徒，徹底忘記... 
 
卻總是在人最無法意想的時候，主耶穌重現眼前。在加利利的海邊，師徒主僕，默然對

視，千言萬語，只是不知從何說起（彼得後來問起門徒約翰的「前途」，可能也是因為

找不到「話題」而已）── 
 

彼 得： 

好久沒有你音信  好久沒有人陪我談心 
懷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  是我天空最美麗的星星 
海邊的午夜特別冷清  一個罪人和一顆熱切的心 
不知在遠方的你是否能感應   

 
主耶穌： 

我從來不要求你任何諾言 因為我知道你太年輕   
你追求的是一種浪漫感覺 還是那不必負責任的熱情   
有許多話到現在才對你表明 不知道你是否會因此而清醒   
讓身在遠方的我 不必為你擔心 
一顆愛你的心 時時刻刻為你轉不停  我的愛也曾經 深深溫暖你的心靈 
你和它之間是否已經有了真感情  別隱瞞 對我說 別怕我傷心 
 

「你 愛 我 比 這 些 更 深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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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狠心相離，撇下門徒忍心不顧，要他們飽受四十晝夜的痛苦煎熬，

只因為，祂知道門徒要走的路還遠，在天國永遠降臨之前，他們必要承受

更大的考驗。所以，祂要利用這最後的四十天，鍛鍊他們的堅忍、磨勵他

們的鬥志，建立他們的信心──相信在最深的黑夜過後，必有黎明；相信

耶穌基督對祂的愛徒，必有海枯石爛、至死不渝的恩情厚愛──過去如是，

今天如是，將來，亦必如是。 
 

但為甚麼是「加利利」？ 
 
在加利利，門徒最初蒙主呼召；也是在加利利，主最終委以重任。人事有

千變萬化，我們的自誇自信，全都不堪一試，不堪一擊。但我們的主卻始

終如一，不離不棄。這個早上，彼得絕不是因通過考問而重獲召命，事實

上，他早已沮喪羞愧得甚麼也答不出來。但主耶穌卻再三向他保證：「你牧

養我的羊！」不是彼得保證「他能愛主」，而是主向他保證「我必愛你」到

底。三年前如是，三年後亦如是。你或會失信於我，我卻決不失信於你。 
 
加利利──就是主耶穌對你許下「山盟海誓」，最令你刻骨銘記的地方。 
 

（４）全．因．為．你 （溫 馨） 
 

在自己的「加利利海岸」與主耶穌的幾度相逢，是每一個基督徒，能夠遵行主道，至死

忠心的永遠回憶，也是他的信仰力量的根本源頭，總令他「甜在心頭」── 

 

寂寞在默默流過  懶懶海風附和 生命中每聲歎息  隨風盪回靜寂 

每刻光陰  輕輕的飄過 誰在我心  偷偷遺下 片片歡欣  與每段記憶 

全因為你  溫暖這陣心靈 今天更熱愛生命 竟使匆匆每日  交織著溫馨 

全因為你  不變的親我 今天更熱愛生命 身邊匆匆每日  充滿著溫馨 

 
每一個基督徒的心裏，都應該有一個「加利利」。 

 

（５）遙．遠．的．祂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心裏，都應有一個「加利利」，但是，卻不應該只得「加

利利」，只是一味「愐懷過去」，我們還要有一座「橄欖山」。「加利利」指

向過去，「橄欖山」指向未來。 
 
二千年前的那天，就是主復活後的第四十天，在耶路撒冷朝東的「橄欖山」

上，眾門徒目睹基督升天遠去。但主耶穌自己，與一眾天使，都揚言，終

有一天，祂必要再來，腳掌要重踏這片橄欖山上，要帶來永遠的天國，與

祂的眾聖徒一起永掌王權...。從此，彼得晝夜思念的，不只向「後」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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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加利利的恩深義重，也是向「前」憧憬，終有一天會發生在橄欖山

上的再度相逢... 
 

讓晚風輕輕吹送了落霞 我已習慣每個傍晚去想他  

在遠方的他 此刻可知道 這段情在我心 始終記掛  

在這半山那天 我知我知快將要別離沒說話  

望向他 卻聽到他說  終要相見 縱使分隔相愛不要害怕  

遙遙萬里 心聲有否偏差 正是讓這愛試出真與假  

遙遠的他 彷彿借風聲跟我話  熱情若無變 那管它滄桑變化  

遙遠的他 今等我再歸家 我在夢裡也始終只有他  

遙遠的他 彷彿借風聲跟我話 熱情並無變 那管它滄桑變化  

  

當初，四十天之久，主耶穌多次好像要「撇棄」門徒於不顧，但在「加利

利」海岸上的再度相遇，祂卻一再表明，祂自始至終不離不棄的恩約與大

愛。原來，祂的「不在」，正是祂的「同在」。祂暫時的隱退失蹤，為的都

是我們永遠的好處，正好體現祂對我們的關切是何等深厚細膩。 
 

這一天，主與門徒，在「橄欖山」上又再一別，但主的眾門徒都已經學會

相信，相信他們的主耶穌，必會守約再臨「橄欖山」，就像祂從前在「加利

利」守約赴會一樣。 
 
加利利就是刻骨銘心的回憶，橄欖山就是朝思暮想的期待；愛就

是「海誓山盟」。而我們回憶的是主基督，期待的也是主基督。這

就是基督信仰的全部精髓！ 
 

每一個基督徒心裏  

都應該有一個「加利利」   

並一座「橄欖山」 

只是... 

你 上 過 去 沒 有 ？ 
 

不要怕，像彼得般婆媽、矛盾、狼狽，就是在提比利亞海邊，他

還是未能擺脫「妄撞冒失」的陋習，但終歸都「死不了」，你只管

放心追隨基督吧！記得不是你能立志愛祂，而是祂已立志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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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總結：不可信才更可信 
 

課程終於結束了，耶穌基督「不友善」的形象，不知是否已能深入你心？ 

 

在約翰福音中，耶穌基督對群眾「冷言冷語」、對門徒「愛理不理」、與宗

教領袖「針鋒相對」、又在聖殿「大發脾氣」、在加利利「大肆趕客」，最後，

復活後還花了整整四十晝夜，把彼得及眾門徒弄得「肝腸欲斷」、「死去活

來」，這個「不友善」的形象，恐怕與你幼小時候在「主日學」上學過的，

在「見證會」上聽到的，或在坊間的「福音電影」與「靈修書籍」上看到

的，大相徑庭，截然不同。 
 

但這個「不友善的基督形象」，才是真的！ 

 

人類依其「宗教心理」和「宗教常識」，總是渴求或推想出一位「友善」的

上帝。但「友善」云云，不外是「按我們的心意」、「依我們的水平」、「照

我們的習慣」來滿足我們的「阿拉丁燈神」而已──那是人類「照自己的

形象」虛構出來的「偶像」，是人自己的「創作」，卻絕不是「創造」我們

的上帝。 
 

那些「友善的基督形象」，抱歉，都是假的！ 

 

我信主二十多年，越發肯定基督信仰是真實可信的，耶穌基督確是從上帝

而來的「神的兒子」，是「以色列的君王」（即萬王之王），因為祂的形象（依

原裝正版的基督信仰與聖經啟示），對人來說，實在太「陌生」和太「不友

善」了，與人類的宗教心理與常識絕對地背道而馳──人類依其天性，沒

有能力，也沒有意慾，「創作」出一位這樣「不友善」的上帝來。 

 

因為耶穌基督違反了人類的宗教心理，所以，絕大多數人拒絕信祂，以祂

為「不可信」，但正因如此，祂就「更可信」，因為這更足以肯定，耶穌基

督沒有為迎合人的宗教心理、增加別人對祂的接受程度而「嘩眾取寵」。祂

寧願令所有人失望，甚至棄絕祂，釘祂十字架，也不肯稍稍降低祂的自我

宣稱。耶穌基督這種超然的執著，對於不信的人來說，是「傲謾」，是「不

可信」的原因，但對於相信的人來說，是「風骨」，是「更可信」的理由。 

 

這位「不友善」的基督，呼喚你對祂也「不可友善」──你要嗎

愛祂，與祂生死相隨，直到天家永遠同在；要嗎就恨祂，撇下祂

走自己的路，與祂生死不相往來。讀罷這課程，希望你不但有所

知道，還有所抉擇──記得，祂「不可友善」啊！ 


